2026年南京市江宁生态环境监测监控中心现场仪器运维服务项目采购公告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要求，南京市江宁生态环境局决定对2026年南京市江宁生态环境监测监控中心现场仪器运维服务项目进行采购，特邀请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前来投标。
一、项目名称
2026年南京市江宁生态环境监测监控中心现场仪器运维服务项目
二、项目预算
80000元（捌万元整）
三、项目背景
根据《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GB/T 27025-2019）、《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HJ/T 373-2007）等要求，为保障监测数据准确可靠、仪器在使用过程中稳定运行，同时规避安全风险、延长仪器使用寿命，为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提供监测依据，南京市江宁生态环境局开展本次运维服务采购（共1个包，供应商独立投标），对南京市江宁生态环境监测监控中心现场在用仪器（共10个型号、26台套）提供专业运维技术服务。
4、 项目服务期限
2026年4月—2027年4月
五、项目需求
1.运维管理：供应商须严格按照运维合同、运维方案以及国家、省、市相关管理制度及规定开展现场仪器运维工作。
2.运维内容：承担现场仪器设备日常运行维护工作，包括仪器设备日常和定期的检查、调校，易损件、耗材更换等工作，并做好完整运维记录；免费更换崂应3012H-D传感器一套（含O2、SO2、NO、NO2、CO），标定后出具一氧化碳干扰试验结果报告；使用有效期内的O2、SO2、NO、NO2、CO五种标准气体，每种标气采用2种浓度进行标定；免费更换因仪器故障无法维修的配件（如气泵垫片、压环、电机、开关电源等），电化学传感器除外。因运维人员操作失误造成的仪器损坏，维修及配件更换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3.运维方案：日常运维工作需严格按照既定方案执行，并做好相关记录存档。
4.人员保障：每月至少安排一名运维人员到采购方指定地点开展现场仪器维保工作，遇特殊情况需与采购方沟通确认后可适当调整。
5.维修响应时间：发现仪器故障时，供应商应第一时间联系采购方，待批准后开展维修工作，现场维修应在一周内完成；需返厂维修的仪器，修复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6.供应商必须积极配合采购方，根据服务承诺的内容接受采购方和各级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与考核。
7.参与本项目运维服务的所有人员，对工作中涉及的数据、资料及文件等负有保密义务，任何情况下不得泄露。
六、供应商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规定的供应商基本条件。
2.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立经济核算，财务状况良好、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等级良好，具备项目实施所需的人员、技术、设备等条件。
3.具有同类生态环境监测仪器运维服务项目实施经验。
七、评审细则
1.评分标准：详见附件 2《综合评分法细则》。
2.最终报价在采购最高限价以下的为有效报价，超出此范围的报价为无效报价，无效报价的响应文件不予评审，也不参与成交候选排序。
3.本次采购采用综合评分法，由南京市江宁生态环境局采购小组对各有效供应商的响应文件技术部分、商务部分等进行综合评审和评价。评标结果按综合评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综合评分相同的并列。响应文件满足采购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综合评分最高的供应商为排名第一的成交候选供应商。
4.综合评分相同的，按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南京市江宁生态环境局采购小组若认为，排在前面的成交候选供应商的最低报价或部分分项报价明显不合理、低于成本，有可能无法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规定期限内提供书面文件予以解释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否则，采购小组可取消该供应商的成交候选资格，按顺序由后续成交候选供应商递补，以此类推。
八、报名方式和报名截止时间
1.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2.报名方式：
（1）截止时间：2026年 3月 20日17:00（北京时间，逾期不予受理）
（2）报名地点：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秦淮路58号天恒大厦13楼
3.符合上述资格要求的供应商，获取采购文件时须携带下列资料报名（原件核查，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留存）：
（1）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营业执照、法人证书或组织机构代码证；自然人提供身份证；
（2） 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或承诺书（原件）；
（3）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1年内（至少1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4）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原件）；
（5）《南京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记录表暨信用承诺书》（原件）；
（6）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如法定代表人签署文件则无需出具）。
联系人：戎主任
联系电话：18952021011   
电子邮箱：jn52106877@126.com
九、采购评分办法与响应文件递交时间
1.响应文件份数：正本1份，副本2份，每份投标文件须清楚标明“正本”或“副本”字样；电子版投标文件（U 盘存储）1份（随纸质文件一并提交）。当纸质副本文件、电子版文件和纸质正本文件不一致时，以纸质正本文件为准。    
2.评标方法：由南京市江宁生态环境局组织本次采购工作，采购小组根据本项目综合评分法细则（附件 2）进行综合评分。
3.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 3月 24日14:00（北京时间，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响应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4.递交地点：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秦淮路58号天恒大厦13楼
5.采购评分时间：2026年3月24日15:30（北京时间）
6.响应文件资料的组成：供应商须在规定时间内从采购人处获取附件1-4，并按采购文件要求编制、提交响应材料参与投标。

附件1：2026年度南京市江宁生态环境监测监控中心现场仪器运维服务项目明细表
附件2：综合评分法细则
附件3：2026年度南京市江宁生态环境监测监控中心仪器运维服务项目采购综合报价单
附件4：资格证明文件



南京市江宁生态环境局
                                                  2026年3月17日
